
律政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谈国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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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日（七

月四日）出席电台节目后会见传媒的谈话内容：  

 

记者：之前都回应了就之前国安法被捕的十个疑犯采集了他们的 DNA，

为何是次案件需要抽取他们的 DNA？和搜证的关系是什么？例如叫口号

和 DNA 有何关系？  

 

  另外想问司长，政府就说「光复香港」这个口号有「港独」的含

意，现在见到坊间开始有些新创作或者一些谐音等等去取代这口号，这

些新创作会否导致他们有触犯国安法的风险？另外，条文到现在刊宪仍

未有英文版本，是未准备好还是将来也不会有？如果真的没有，会否影

响外籍法官审理这些案件？  

  

律政司司长：昨晚英文版本其实已经刊宪。新华社在七月一日早上亦已

发出一个英文版本。我要强调这是一个全国性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的全国性法律，所以法定语文当然是以中文为主体的一份文件。这

是很重要的。  

 

  至于刚才第二条问题，我们不会就具体的案件作任何评论。至于其

他有什么词语会如何，很难就此一概而论，所以我亦不会就着字眼去

讲。但在条例方面，大家看看国安法的条文，其实很清楚一个重点的字

是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的行为，「旨在」的

意思是指目的是这样，所以这点大家要清楚。当然，如果你的目的并非

搞事，我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不要尝试这样做有没有事，无谓做这

样的行为。  

 

保安局局长：在警方行使权力的时候，他也要按着法律的规章去做。根

据警队条例，如果警务人员在调查刑事案件的时候，他认为去取一些样

本而对调查案件有帮助，令证据方面可以证明某些罪行，他是可以行使

这个权力，警务人员会按着实际情况、案件的内容去决定是否行使这个

权力。  

 

记者：昨日有法官表示已获行政长官委任处理国安法的案件，想问现阶

段是否这些法官已组班？若是，当中有没有外籍法官？因为法例并没有

排除外籍法官，可否谈谈？另外，想再问参选权，国安法列明罪成便会

丧失参选权，但没有说明期限，之前在节目中也有提及会根据法例操



作，可否多说一点，会否如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提议修订选举条

例？  

 

律政司司长：在指定法官方面，国安法第四十四条写明相关要做的工

作。我们理解有部分法官已获指定，可以开始相关的工作。条文中没有

具体清楚说明要如何「指定」，但最重要的是行政长官在指定的时候，

可以考虑相关情况，亦可以征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两点在条文中写得很清楚。  

 

  第二，关于选举，国安法第三十五条中写明法庭判定刑罪之后，便

会丧失其相关选举资格，法例是这样写的。的而且确，法律条文没有具

体写明时限，所以我刚才或之前亦讲过，其实可以被视为终身丧失资格

的一个情况。至于有没有其他立法的事可以做，可能要由相关政策局作

决定。  

 

（请同时参阅谈话内容的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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